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97号

罪犯高勤峰，男，1978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地四川省开江县，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曾于2011年9月9日因犯赌博被三明市公安局列东派出所治安罚款三百元；2019年10月25日因赌博被三明市公安局列东派出所治安罚款一百元。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0日作出(2024)闽0403刑初14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高勤峰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二万五千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高勤峰违法所得3300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9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7月20日起至2026年7月1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高勤峰以营利为目的，伙同他人开设赌场，叶仙兵明知高勤峰开设赌场，仍为其提供场地并参与收取“水钱”等，涉案赌资达人民币367635元，二人均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25日至2025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939.5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2025年3月29日因违反互监组管理规定，对互监组成员违规制止不及时的，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本次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出具结案通知书，已执行完毕（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16日出具的结案通知书显示：高勤峰的追缴违法所得和罚金已全部执行完毕，现已结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高勤峰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高勤峰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98号

罪犯李秋，男，1981年8月28日出生，汉族，原户籍地福建省平潭县，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2001年11月因犯抢劫罪被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2007年12月12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9日作出(2011)榕刑初字第17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秋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5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4月1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25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397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5年6月25日起至2033年12月24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2017）闽07刑更171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0年9月4日作出（2020）闽07刑更84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3年4月25日作出（2023）闽07刑更24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4月25日（刑期自2015年6月25日起至2032年4月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1年3月至4月间。李秋违反毒品管理法规，伙同他人贩卖含甲基苯丙胺成份的毒品200.12克，其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30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2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3473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603分，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4月25日至2025年8月，获考核分2959分。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2023 年6月10日因违反教育活动现场纪律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239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546元。该犯考核期消费9628.67元，月均消费291.78元，账户可用余额565.07元。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17日作出（2025）闽07执742号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因未发现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于2025年6月17日作出（2025）闽01执742号之一执行裁定书：终结李秋判处没收财产的执行。（2017年9月25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000元，电子票号：03881270；2020年8月31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2000元，电子票号：01873268；2023年4月21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89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8774399）。

该犯系累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秋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秋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99号

罪犯周元勇，男，1975年9月2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地浙江省常山县，初中文化，捕前系个体工商户。曾于2010年8月19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福建省光泽县人民法院判处管制一年六个月。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光泽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31日作出(2022)闽0723刑初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周元勇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1日作出(2022)闽07刑终11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2年7月2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8月29日起至2027年2月28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25日作出(2024)闽07刑更91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4年7月25日（刑期自2021年8月29日起至2026年9月28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0年8月起，被告人周元勇、李文奇、张海增、吕建强伙同他人违反国家烟草专卖管理法律法规，非法购买烟草专用机械，用于非法制造假冒伪劣烟草制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17.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4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2015.1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432.6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7月25日至2025年8月，获考核分1458.4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2022年11月15日向光泽县人民法院缴纳300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4170792）。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周元勇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周元勇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00号

罪犯廖光华，性别男，1972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英县，小学文化，捕前系农民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13日作出（2011）榕刑初字第17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廖光华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102531.7元人民币，并对总额205063.4元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人廖光华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26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152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4月1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25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399号刑事裁定，将罪犯廖光华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5年6月25日起至2034年6月24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2018）闽07刑更363号刑事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于2020年9月4日作出（2020）闽07刑更847号刑事裁定，对其不予减刑。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0年9月7日(刑期自2015年6月25日起至2033年11月24日止)。现属考察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0年12月26日，该犯伙同他人在福州市谋生，因琐事引发聚众斗殴，该犯持匕首捅刺被害人致其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29分，本轮考核期2017年11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9535分，合计获得考核分9664分，表扬14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18年3月21日至2025年8月，获考核分9031分。违规7次，累计扣考核分75分（2018年5月1日利用原辅料干私活，决定给予扣分20分；2018年8月29日不按规定作息，决定给予扣分20分；2020年5月28日私自使用违规物品（纸箱），决定给予扣分20分；2022年7月27日从事与教育现场无关活动，决定给予扣分2分；2023年11月29日从事与教育现场无关活动，决定给予扣分2分；2023年11月19日违反教育活动现场纪律，决定给予扣分1分；2025年4月30日非以逃避财产性判项执行为目的，参与、出借、使用他人账户或消费卡，决定给予扣分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4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2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17293.01元，月均消费183.97元，账户可用余额425.09元。（2015年6月25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赔偿金200元，（2015）闽刑执字第399号刑事裁定体现；2018年3月13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赔偿金200元，电子票号：00989375）。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廖光华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廖光华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01号

罪犯彭大春，男，1973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8日作出（2014）宁刑初字第3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彭大春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15日作出（2015）闽刑终字第36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3月23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8）闽刑更436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22年9月23日作出（2022）闽刑更390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10月25日(刑期自2022年9月23日起至2047年9月2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3年11月6日至11日期间，彭大春伙同他人运输毒品甲基苯丙胺5700.9克，其行为已构成运输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22.5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3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4331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453.5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2年10月25日至2025年8月，获考核分3486分。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10分（2023年3月26日因与他犯争吵，扣9分；2025年4月9日因违反队列规范，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27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82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11965元，月均消费284.88元，账户可用余额391.63元。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12日作出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无对应相关执行案件。根据我院相关部门的反馈，其在我院暂无缴款记录。（2022年9月23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2700元，（2022）闽刑更390号刑事裁定中体现）。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7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彭大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彭大春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02号

罪犯张少敏，男，2002年10月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尤溪县，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7日作出（2023）闽0426刑初13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少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犯盗窃罪，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三千元元；被告人张少敏未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433.41元，继续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7日作出（2024）闽04刑终3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2年10月16日起至2026年8月6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张少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仍为电信网络诈骗分子提供通讯传输设备支持，涉案金额833494.62元；被告人张少敏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犯罪提供支付结算帮助，情节严重；被告人张少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涉案金额2933.41元，其行为构成诈骗、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盗窃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25日至2025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1445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本次考核期内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6433.41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少敏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少敏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03号

罪犯付洪思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5年7月11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岳池县，小学文化，捕前系酒吧表演经纪，曾于2004年7月1日因抢劫罪被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一万四千元，剥夺政治权利五年；2016年4月29日因寻衅滋事罪被惠安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2017年7月16日刑满释放。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三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6日作出（2023）闽0521刑初15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付洪思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5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3月1日起至2026年8月31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3年2月27日，被告人付洪思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3年5月25日至2025年8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575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该犯系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成年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付洪思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付洪思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04号

罪犯李振达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6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平潭县，初中文化，捕前系无固定职业。曾于2001年8月7日因抢劫罪被平潭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服刑期间又因故意伤害罪被加刑一年，2006年4月12日刑满释放。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三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13日作出（2013）榕刑初字第12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振达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19日作出（2014）闽刑复字第23号刑事裁定，核准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榕刑初字第120号以运输毒品罪，判处被告人李振达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判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5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日以（2016）闽刑更522号刑事裁定，将罪犯李振达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20年6月12日作出（2020）闽刑更76号刑事裁定，将罪犯李振达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十年（刑期自2020年6月12日起至2045年6月1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28日作出（2022）闽07刑更118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10月28日(刑期自2020年6月12日至 2044年9月26日止)。现属考察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3年3月29日，李振达违反国家禁毒法规，明知是毒品甲基苯丙胺而予以非法运输，数量达1325克，其行为已构成运输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70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8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3936.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406.8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2年10月28日至2025年8月，获考核分3589.8分。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20分（2025年2月25日因违反生活卫生规范，以逃避财产性判项执行为目的，使用他人账户，累计金额3000元以下扣2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7500元，本次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扣划3474.62元；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7250元，总计缴纳10724.62元。该犯考核期消费9932.67元，月均消费268.45元，账户可用余额546.89元。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10月10日作出（2025）闽01执115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载明：终结李振达判处没收财产的执行；终结执行后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有被隐匿、转移等情形的，应该追缴。（2020年6月12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1000元，（2020）闽刑更76号刑事裁定中体现；2022年10月28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65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1457126）。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振达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九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振达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05号

罪犯雷廷城，男，1963年7月15日出生，畲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安市，小学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七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2日作出（2011）宁刑初字第8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雷廷城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30日作出（2013）闽刑终字第8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3年9月1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5日作出（2016）闽刑更190号刑事裁定，将罪犯雷廷城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6年4月5日起至2035年10月4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57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于2021年2月23日作出（2021）闽07刑更32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于2023年7月26日作出（2023）闽07刑更933号刑事裁定，对其刑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7月26日(刑期自2016年4月5日至 2033年8月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9年5、6月，雷廷城伙同他人分别结伙贩卖鸦片，雷廷城贩卖鸦片二次共计5.56千克，其中一次0.56千克属未遂。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86.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301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400.5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7月26日至2025年8月，获考核分258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106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4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4192.17元，月均消费144.56元，账户可用余额948.36元。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3月26日作出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无对应相关执行案件。（2015年12月14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1500元，批次号：1301320108010978；2018年8月9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00元，（2018）闽07刑更1576号刑事裁定中体现；2020年10月12日向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4000元，电子票号：01130597；2023年7月25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46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4046478）。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雷廷城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六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雷廷城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06号

罪犯王伟权，男，1998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七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11日作出(2022)闽0521刑初58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伟权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12日作出（2023）闽05刑终23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5月25日交付建阳监狱执行刑罚(刑期自2022年5月13日至 2032年11月1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2年4月25日，被告人王伟权、张建峰、张冬振违背妇女意志，分别轮流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本轮考核期2023年5月25日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2584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系因强奸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伟权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伟权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07号

罪犯翁赖毅，男，1981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小学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七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9日作出(2016)闽01刑初1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翁赖毅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定期间内，没有上诉、抗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5日作出（2016）闽刑核14190950号刑事裁定，核准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1月9日交付建阳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2019）闽刑更28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23年2月27日作出（2023）闽刑更29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3月20日(刑期自2023年2月27日至 2048年2月2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5年3月初至3月24日期间，翁赖毅为贩卖而购买氯胺酮并从厦门运至福州，翁赖毅贩卖、运输毒品氯胺酮类毒品14.92739千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81.5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7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531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712.5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不予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3月20日至2025年8月获考核分2596分。违规5次，累计扣考核分51分（2023年2月1日因正课教育时不认真，扣2分；2023年2月2日因未按规定位置晾晒衣物，扣1分；2024年4月6日因对民警的教育态度傲慢，不服从民警管理，扣35分；2024年10月23日因违反基本规范，追逐、拦截或推搡他人，扣10分；2024年11月9日因违反各类教育活动现场纪律，行为举止不规范，影响现场正常秩序，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26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10285.35元，月均消费270.67元，账户可用余额412.95元。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3月13日作出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在执行过程中，本院扣划被执行人翁赖毅名下保费累计2528.4元；通过网络系统查控，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本院已裁定本案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方式结案。（2022年10月7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2600元，凭证号码：104503257784）。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翁赖毅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六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翁赖毅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08号

罪犯尧建明，男，1970年8月2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地江西省南城县，初中文化，捕前系经商。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七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政和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3日作出(2024)闽0725刑初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尧建明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70000元；被告人尧建明被扣押在案的违法所得57752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5月24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4年4月23日起至2026年8月2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尧建明作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中间介绍人，在2019年志2020年间，尧建明联系广西省灵川县旭康木业有限公司等共7家公司，虚开发票给廖文明提供的2家公司，经调查核实，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24日至2025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1327.5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扣押57752元。本次考核期内向政和县人民法院缴纳70000元，已履行完毕。（2024年12月2日向政和县人民法院缴纳700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1874416）。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尧建明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尧建明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09号

罪犯吴乾有，男，1969年8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政和县，文盲，捕前系务农。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八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政和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6日作出(2023)闽0725刑初第11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乾有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20000元，被告人吴乾有被扣押在案的违法所得20780元，由扣押机关依法返还被害单位江西省建辉实业有限公司。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9日作出(2024)闽07刑终3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现刑期自2023年3月31日起至2026年3月3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3年2月底，吴乾有伙同他人，利用低含量矿砂充当高含量金矿矿砂，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合伙骗取他人财物，经调查核实，已构成诈骗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25日至2025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1441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累计扣3分（2025年5月31日，因违反互监组管理规定，对互监组成员（陈忠林）去向不清楚，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扣押20780元。本次考核期内向政和人民法院缴纳20000元，已缴纳完毕。（2025年8月23日向政和县人民法院缴纳200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36560914）。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吴乾有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乾有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11号

罪犯叶生兴，男，1981年9月4日出生，汉族，原户籍地福建省建瓯市，小学文化，捕前系无职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九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6月25日作出(2007)榕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叶生兴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3月24日作出（2007）闽刑终字第360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榕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中的第一、三项，即对被告人叶生兴、赖信有的刑事判决。以上诉人叶生兴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8年4月2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0月26日作出（2010）闽刑执字第615号刑事裁定，将罪犯叶生兴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3年11月19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846号刑事裁定，将罪犯叶生兴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3年10月22日起至2031年11月2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日作出（2016）闽07刑更26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28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六年；于2021年1月21日作出（2021）闽07刑更1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于2023年6月27日作出（2023）闽07刑更77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6月27日（刑期自2013年10月22日起至2028年3月6日止）。现属于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6年9月至11月初，被告人叶生兴明知海洛因是毒品，仍予以贩卖；被告人陆耀江、赖信有明知被告人叶生兴贩卖毒品，仍帮助其购买、加工毒品海洛因，数量计1215.4克，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4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197分，合计获3642分，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6月27日至2025年8月，获考核积分2752分。违规2次，累计扣3分（2023年8月25日因个人用品摆放不规范，扣2分；2023年9月3日因违反着装管理规定，在囚服做标记，情节轻微，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274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没款人民币6150元。该犯考核期总消费8369.73元，月均消费278.99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216.84元。（2013年7月30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3600元，票号：05494267；2016年1月28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000元，电子票号00042561；2018年7月20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000元于（2018）闽07刑更1280号裁定中体现；2020年9月15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8600元，电子票号00175341；2021年1月14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400元，电子票号：01873492；2023年6月25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68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8774492）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叶生兴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五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叶生兴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12号

罪犯黄寿梅，男，1966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安市，小学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大队）十六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18日作出(2010)宁刑初字第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寿梅犯制造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31日作出(2010)闽刑终字第372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9月2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7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936号刑事裁定，将罪犯黄寿梅死刑，缓刑二年执行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6年4月5日作出（2016）闽刑更177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改为七年（刑期自2016年4月5日起至2034年10月4日止）。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546号刑事裁定，对其刑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1年2月23日作出（2021）闽07刑更276号刑事裁定，对其刑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3年7月26日作出（2023）闽07刑更945号刑事裁定，对其刑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7月26日（刑期自2016年4月5日起至2032年7月2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8年3月至2009年2月间，黄寿梅参加由陈石平、林杰等人组织制造、运输、贩卖毒品K粉的犯罪集团，先后在福安市溪柄镇塘湾村田间、城阳乡赤岭村20号等地，共制造K粉240千克，其行为已构成制造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92.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304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339.5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7月26日至2025年8月，获考核分2605分。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2024年10月29日因违反医疗管理规定，私拿药品，决定给予扣分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92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41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5781.58元，月均消费199.36元，账户可用余额444.31元。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9日作出的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的回函载明：被执行人黄寿梅于2020年9月16日向本院缴纳4800元。无其他缴纳记录，本院以终结执行予以结案。（2015年10月13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500元，流水号：07560119；2018年8月9日向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元，电子票号：01135087；2020年9月16日向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4800元，电子票号：01130583；2021年2月19日向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00元，票据号：01873536；2023年7月25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7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4046473）。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寿梅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寿梅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13号

罪犯林祖钰，男，2003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地福建省尤溪县，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大队）十七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7日作出(2023)闽0426刑初13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祖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7日作出(2024)闽04刑终3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2年10月16日起至2026年8月1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林祖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仍为电信网络诈骗分子提供通讯传输设备支持，涉案金额833494.62元，其行为构成诈骗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25日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1514.4分，表扬2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2025年2月15日因违反各类教育活动现场纪律，从事与教育现场无关活动，影响现场正常秩序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本次考核期内向尤溪县人民法院缴纳20000元，已履行完毕（2024年9月25日向尤溪县人民法院缴纳200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4974987）。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祖钰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祖钰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14号

罪犯马锦飞，男，1997年2月15日出生，回族，原户籍地云南省泸西县，大专文化，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大队）十七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泰宁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6日作出(2024)闽0429刑初2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马锦飞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马锦飞违法所得人民币三十一万零四百四十九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5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4年3月20日起至2026年3月1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10月以来，马锦飞等人明知是赌博网站，仍受雇并提供客服、出入金等方面帮助，并从中获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10日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1385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本次泰宁县人民法院执行到位2013.98元；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800元，总计缴纳2813.98元。该犯考核期消费2743.88元，月均消费182.93元，账户可用余额93.35元。福建省泰宁人民法院于2025年8月4日作出的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核查，截止2025年8月4日，被执行人马锦飞的罚金执行到位额为2013.98元；不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情节；不存在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节；不存在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节等情况；不存在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的情况情形；本院查控系统核实该犯没有其他可供执行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马锦飞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马锦飞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15号

罪犯薛有奇，男，1980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初中文化，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大队）十七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5日作出(2014)榕刑初字第49号刑事判决书，以被告人薛有奇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合并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0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434号刑事判决书，撤销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榕刑初字第49号刑事判决的第二项中对被告人薛有奇犯容留他人吸毒罪的定罪量刑及合并决定执行刑罚部分；上诉人薛有奇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5年10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5日作出（2018）闽刑更93号刑事裁定，将罪犯薛有奇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18年5月15日起至2040年5月14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23日作出（2021）闽07刑更328号刑事裁定，对罪犯薛有奇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于2023年7月26日作出（2023）闽07刑更92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7月26日（刑期自2018年5月15日起至2038年12月3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3年1月至4月间，薛有奇伙同他人明知是毒品甲基苯丙胺而予以贩卖计340.65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83.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06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447.5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7月26日至2025年8月，获考核分261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239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0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6965.17元，月均消费240.18元，账户可用余额182.61元。（2018年1月17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6000元，（2018）闽刑更93号刑事裁定体现；2020年10月19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3000元，电子票号：00175411；2023年7月25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49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4046483）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薛有奇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薛有奇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16号

罪犯龚泉胜，男，1976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建瓯市，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建阳监狱八监区（大队）二十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1月24日作出（2008）榕刑初字第12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龚泉胜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226900.1元，并对总额324143元承担连带责任。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30日作出（2009）闽刑终字第12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9年5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13日作出（2011）闽刑执字第1034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1年12月13日起至2030年12月12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29日作出（2014）南刑执字第67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于2016年7月28日作出（2016）闽07刑更146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2018）闽07刑更212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2022年11月29日作出（2022）闽07刑更130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11月29日（刑期自2011年12月13日起至2026年8月2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7年11月19日凌晨，被告人龚泉胜伙同他人在福州市鼓楼区福飞路梅园快捷酒店大堂电梯内，因乘电梯与被害人李仙庆发生、打斗。在打斗过程中，龚泉胜持折叠弹簧刀捅刺被害人身体，致被害人因大量失血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5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9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3814分，合计考核分3816.5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2年11月29日至2025年8月，获考核分3476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6500元，本次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0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6230.25元，月均消费173.06元，账户可用余额107.82元。（2011年11月23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2000元，票据号：18860022；2016年5月25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元，电子票号：00879507；2018年11月15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元，电子票号：02280581；2022年11月28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5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2082169；2025年3月26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0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3750459）。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龚泉胜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六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龚泉胜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17号

罪犯林鼎凡，男，1984年7月13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顺昌县，大专文化，捕前系福建省登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监事、股东，现在建阳监狱八监区（大队）二十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光泽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6日作出（2021）闽0723刑初18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鼎凡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七十万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10月25日交付建阳监狱执行刑罚（刑期自2021年4月17日起至2028年7月1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登冠公司生产、销售涉案伪劣一次性日常防护口罩中，已销售金额共计4097396.5元，未销售货值共计925000元，其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告人严军、林鼎凡、乐海珊作为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25日至2025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2058.5分，表扬3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2024年4月因有混穿、披衣、敞胸、挽袖、卷裤腿、围围巾等，情节轻微的，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00000元，本次光泽县人民法院缴纳20900元；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元，总计缴纳219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4074.85元，月均消费185.22元，账户可用余额656.2元。光泽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8月12日作出的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的复函载明：被执行人林鼎凡在本院已缴纳罚金20900元，本案于2024年10月22日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结案。经调查，未发现被执行人由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光泽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6日作出的（2021）闽0723刑初184号刑事判决体现，已预缴纳罚金100000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鼎凡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鼎凡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18号

罪犯张锦立，男，男，1974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古田县，小学文化，捕前系无职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直属三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17日作出(2012)宁刑初字第6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锦立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15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572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12月2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946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十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5年12月1日起至2034年9月30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34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1年1月20日作出（2021）闽07刑更7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六年；于2023年6月27日作出（2023）闽07刑更74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6月28日（刑期自2015年12月1日起至2033年1月3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张锦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抢劫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17.8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315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574.8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6月28日至2025年8月，获考核分2720分。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2025年2月12日因违反基本规范，发生争吵行为，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237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5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6981.78元，月均消费232.73元，账户可用余额420.59元。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5日作出的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对其涉及的财产性判项内容我院正在执行，被执行人张锦立曾于2020年9月7日缴款9000元，2023年2月6日缴款2600元。执行过程中，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张锦立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情节；未存在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节；未存在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节等情况（2015年8月29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7500元，票据号：07500012；2018年7月20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元，电子票号：01134997；2020年9月17日向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9000元，电子票号：01130586；2023年2月6日向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6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21922678；2023年6月27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600元，（2023）闽07刑更742号刑事裁定体现）。

该犯系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锦立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五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锦立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19号

罪犯程道辉，男，1969年5月2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系艾滋病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直属四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长乐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24日作出（2014）长刑初字第1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程道辉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八千元；责令被告人程道辉退出犯罪所得2290元，予以没收。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11日作出（2014）榕刑终字第24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4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8日作出（2016）闽07刑更94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 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2018）闽07刑更47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221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于2021年12月24日作出（2021）闽07刑更172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12月28日（刑期自2013年11月19日起至2026年6月18日止）。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22日作出（2021）闽01刑监3号再审决定，决定对上诉人程道辉犯贩卖毒品罪一案由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再审期间不停止原裁定的执行；于2021年12月7日作出（2021）闽01刑再5号刑事裁定，撤销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榕刑终字第249号刑事裁定及长乐市人民法院（2014）长刑初字第16号刑事判决；发回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重审。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15日作出（2022）闽0112刑初2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程道辉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八千元；与前罪故意伤害罪剩余刑期十三年四个月零七天，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九年，并处没收财产八千元（已缴纳），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被告人主动退出犯罪所得229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19日作出（2023）闽01刑终54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3年11月19日起至2032年11月17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7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38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10月27日（刑期自2013年11月19日起至2030年7月1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程道辉曾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判决后被暂予监外执行，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被告人程道辉违反国家禁毒法规，明知是毒品仍予以多次贩卖，贩毒数量计为海洛因43.03克、甲基苯丙胺16.07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前罪构成故意伤害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因该犯是艾滋病犯，未参加生产劳动。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7月26日至2025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2550分，表扬4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0分（2025年5月31日因5月27日违反生活卫生规范，非以逃避财产性判项执行为目的，参与、出借、使用他人账户或消费卡，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2016年3月23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00元，票据号：00042670；2018年3月13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00元，票据号：01134722；2019年12月23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00元，票据号：01472731；2020年9月22日向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缴纳8000元，票据号：016513356；2020年9月22日向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缴纳2290元，电子票号：01651357）
该犯系因犯贩卖毒品罪、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程道辉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程道辉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20号

罪犯翁朝辉，男，1969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原户籍地福建省福清市，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1987年8月12日因盗窃被劳动教养一年；1989年9月因盗窃罪被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1997年5月27日因盗窃被劳动教养二年；1999年7月7日因吸食毒品被劳动教养一年；2000年4月11日因贩卖毒品罪被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2001年4月29日因吸食毒品被劳动教养一年；2003年11月18日因吸食毒品被劳动教养二年；2006年10月10日因吸食毒品被劳动教养二年九个月。系艾滋病犯、毒品再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直属四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8日作出（2012）融刑初字第109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翁朝辉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五千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6年9月27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6年9月19日起至2027年9月18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6日作出（2018）闽07刑更235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于2021年4月23日作出（2021）闽07刑更56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于2023年4月25日作出（2023）闽07刑更32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4月25日（刑期自2016年9月19日起至2026年7月1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1年至2012年期间，翁朝辉明知是毒品仍多次予以贩卖，计海洛因16.65克，甲基苯丙胺14克，氯胺酮0.9克；多次为他人吸食毒品提供场所，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因该犯是艾滋病犯，未参加生产劳动。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90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3325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4月25日至2025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2895分。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0分（2025年5月27日因5月23日违反生活卫生规范，非以逃避财产性判项执行为目的，参与、出借、使用他人账户或消费卡，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108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1813.96元，月均消费56.69元，帐户可用余额849.77元。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7日作出的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的复函载明：经核实，未收到罪犯翁朝辉及其家属缴交的罚没款项。（2018年12月3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00元，票据号码：01135379；2021年4月19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500元，票据号码：01325296；2021年4月19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000元，票据号码：01325318；2023年4月21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40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8774368）。

该犯系毒品再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合计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翁朝辉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翁朝辉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66号

罪犯江文灵，男，1983年1月29日出生，汉族，原户籍地福建省永泰县，小学文化，捕前系无固定职业，曾于2001年12月20日因犯寻衅滋事罪被永泰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2003年6月28日刑满释放。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永泰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13日作出(2021)闽0125刑初1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江文灵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九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15日作出（2022）闽01刑终75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2月2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0年11月10日起至2039年9月3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江文灵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伙同他人多次持械聚众斗殴；多次随意殴打、拦截让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伙同他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轻伤；伙同他人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纠集三人以上公然破坏生产经营；盗窃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破坏生产经营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盗窃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2月21日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2772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0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6784.91元，月均消费226.16元，账户可用余额491.98元。永泰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6日作出的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对江文灵判处的财产性判项执行中，未发现江文灵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未发现其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情节、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节、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节。
该犯系累犯且系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江文灵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江文灵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